湖南衡安名皓检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     HAOH/CX16-3
 湖南衡安名皓检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     HAOH/CX16-3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合同编号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H
	A
	O
	H
	H
	T
	2
	0
	2
	4
	
	
	


甲方：


乙方：

　

技术服务合同书

服务内容： 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                 
委 托 方：  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（甲方）

受 托 方：     湖南衡安名皓检测有限公司

（乙方）

签订地点：
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技术服务合同书

委托方：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受托方： 湖南衡安名皓检测有限公司　       

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自愿签订本技术服务合同。

一、检测范围

甲方指定的检测范围是：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作场所危害因素检测 乙方仅对甲方指定范围内的检测结果负责。
二、经费及支付方式

经双方商定：该任务的技术服务费用为人民币： 肆 仟元整(￥： 4000.00 元)。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天内，一次性付款。

三、计划进度及完成时间

在甲方提供资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乙方在： 2024年    月　  日前，向甲方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。
四、双方的义务

1、甲方的义务 

(1)及时提供相关技术资料，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
(2)提供必要的工作协助； 

(3)按本合同约定支付经费。

2、乙方的义务 

(1)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工作；

(2)在约定的合同期内完成整个检测报告工作；

(3)保证检测工作的质量；
(4)对甲方的技术和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；

(6)提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检测报告  2  份。

五、保密条款

（一）甲方责任

1、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

   (1)乙方提供的技术大纲或方案；

   (2)乙方专有的检测技术；

   (3)乙方的报告文本。

2、涉密人员范围：检测过程参加人员、方案审查人员和验收人员。

3、保密期限：2年 ；

4、泄密责任：若由甲方原因产生泄密，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。

（二）乙方责任

1、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、图纸及工艺技术；

  2、涉密人员范围：参与检测的所有成员和乙方报告审核人员。

  3、保密期限：2年 。

  4、泄密责任：若由乙方原因产生泄密，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。 

六、安全规定及责任

1.乙方实施现场调查、采样、检测，必须遵守甲方生产与施工作业的相关安全规定，并接受甲方的安全教育。

2.在现场工作过程中，由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，由乙方负责赔偿，甲方不承担连带责任；由甲方原因造成乙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，由甲方负责赔偿，乙方不承担连带责任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.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2.合同生效后，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时，违约方除承担相对方实际损失外，还应向相对方支付本合同价款５0%的违约金。

3.乙方在本合同约定期内，未获得甲方确认，擅自改变任务范围，应当返工重做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4.因乙方原因未按合同期限提交职业病危害检测报告，超过10日以上，每延误一天，按技术服务费总额的千分之五处罚。 

5.由于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不准确、现场情景不真实而发生的重新调查或补充调查、采样、检测、往返差旅费等，费用由甲方承担；由此延误报告交付期限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6.甲乙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赔偿，仅限于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，而不牵连其他方面。

八、合同争议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在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诉讼费及相对方的律师代理费、保全费等费用，由违约方承担。

九、合同生效及其他

1.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，甲乙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。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应由双方及时沟通、经协商后订立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具有与本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2.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；没有对方的同意，甲乙双方均不得转让本协议规定的义务。

3.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时，可以解除合同。

4、本合同一式  贰 份，双方各执  壹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5.结清合同价款后，双方的保密条款继续有效，其它条款终止。

附：企业规模：

企业总人数（请在对应项打“√”）：

1、100人以下      (
2、100-500人      (
3、500-1000人     (
4、1000人以上     (
5、企业规模：大型(、中型(、小型(（按国民经济分类标准确定）
	委托方（甲方）
	单位全称
	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单位公章或

合同专用章

2024 年   月  日

	
	法定代表人

（委托代理人）
	
	电话
	
	

	
	联 系 人

（经办人）
	
	手机
	
	

	
	住       所

（通信地址）
	
	邮政

编码
	
	

	
	电     话
	
	电传
	
	

	
	开户银行
	
	

	
	账    号
	
	

	
	税    号
	
	

	受托方（乙方）
	单位全称
	  湖南衡安名皓检测有限公司
	单位公章或

合同专用章

 2024年   月   日 

	
	法定代表人

（委托代理人）
	刘瑾
	电话
	19807341888
	

	
	联 系 人

（经办人）
	   陈双艳
	手机
	17769335181
	

	
	住       所

（通信地址）
	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杨柳路36号
	邮政

编码
	421001
	

	
	电    话
	0734-8523418
	电传
	0734-8185455
	

	
	开户银行
	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光辉路支行
	

	
	帐    号
	4300 1530 8640 5910 7121
	


委 托 书

湖南衡安名皓检测有限公司：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委托贵单位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作。请按照所签合同的要求，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任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单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 办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